
附件一   ○○縣環境保護局(鄉鎮市區公所) 

海岸環境清潔維護認養申請表(參考範例) 

簽署本表，代表本團體（企業、部落社區等）希望認養一段○○縣市海

岸，成為認養團體，認養期間內志願接受協調或聯繫並清潔所認養海岸

維持環境整潔，記錄淨灘成果，並提醒出入海岸的人「愛護海岸」。 

認養團體(企業、部落、社區等)名稱： 

代表人姓名： 

聯絡人姓名： 聯絡電話: 

聯絡地址： 

認養人數： 

承諾提供經費： 

承諾提供機具： 

認養海岸區段： 

認養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簽章： 

填表需知: 

一、  認養海岸地點、長度（至少500公尺）。 

二、  認養地段請參閱本縣(市)海岸分段表，地點、長度，海岸地段數

目不拘。 

三、 認養期間以半年以上至三年為原則。 



附件二  海岸環境清潔維護認養契約書(參考範例) 

                （ 以 下 簡 稱 甲

方）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經雙方同意由乙方 

維護認養海岸事宜，其約定事項如次：  

一、 認養期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 

二、 認養地點：      區(村、里)              地段海岸，合計認養海岸

長度             公里。 

三、 認養條件：乙方需遵守海岸環境清潔維護認養要點/辦法之規定切實辦

理。 

四、 乙方所認養標的不得自行占用、營業或有違反法令之情事。 

五、 本契約書業經雙方簽章時起，即生效力。 

六、 本契約書乙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 

甲方： 

海岸管理機關名稱： 

代表人：  

乙方： 

認養團體名稱：  

認養團體登記證號： 

代表人/負責人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行動電話： 

傳真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

附件三  海岸認養告示牌(參考範例) 

 

認養團體名稱 ○○協會 

認養期間 
自○○年○月○日 

至○○年○月○日 

認養範圍 ○○○海灘 

認養團體聯絡電話 ○○○-○○○○ 

海岸管理機關名稱 ○○○風景區管理處 

海岸管理機關聯絡電話 ○○○-○○○○ 

督導單位名稱 ○○○鄉公所 

督導單位聯絡電話 ○○○-○○○○ 

髒亂通報網址 http://ecolife.epa.gov.tw 

 



附件四 

  金門縣○○鄉(鎮)海岸地區環境清潔維護情形表 

年  月份  

項

目 

地點 

清潔維護 

情形 

清潔海岸地點（1） 清潔海岸地點（2） 清潔海岸地點（3） 

名稱：○○海岸地區 名稱：○○海岸地區 名稱：○○海岸地區 

清 

潔 

整 

頓 

作 

業 

實際作業時間 年  月  日 年   月   日 年  月   日 

清潔整頓長度（公

里） 
   

動用人力：（人日）    

清

理

垃

圾

量 

（

公

斤

） 

資源垃圾類 

寶特瓶    

鐵罐    

鋁罐    

玻璃    

廢紙    

其他資源垃圾    

非資源垃圾類 

竹木    

保麗龍    

漁網、漁具    

其他垃圾    

清理垃圾量小計    

參與團體： ○○協會  ○○協會 ○○協會 

執行過程紀要（附前

後對比照片3-5張） 

環保義工：    人 環保義工：    人 環保義工：   人 

僱    工：    人 僱    工：    人 僱    工：   人 

環保人員：    人 環保人員：    人 環保人員：   人 

國    軍：    人 國    軍：    人 國    軍：   人 

其他配合措施概述 
共計設置告示牌   面，稽查取締告發   件，設置垃圾桶、回收桶   

處。 

備註： 

1. 每個月至少應進行一次清潔整頓作業。 

2. 可發動志義工、國軍、學生執協助清理。 

3. 本表應於每月5日前以電子檔送鄉鎮公所彙整，並於綠網發表清理日

誌及活動日誌(含執行過程前後比對照片)。 

 



附件五 

               金門縣○○鄉(鎮)○○海岸地區環境清潔維護執行照片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團體名稱： 

             清理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清理前 

 

清理中 

 

清理後 

 

 


